
- 1 -

2 0 20 年 5 月 2 5 日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擬題機制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概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（考評局）的擬題機制及

解釋教育局對 20 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(文憑試 )歷史科巻一第 2( c )題

的看法。  

2 0 20 年文憑試歷史科考試

2 .   2 0 20 年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歷 史 科 （ 卷 一 ） 考 試 ， 當 中 一 條

題目問及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與日本關係。題目 2 ( c )  提供兩份資料及

問 及 「 1 90 0 -4 5 年 間 ， 日 本 為 中 國 帶 來 的 利 多 於 弊 。 」 。 考 試 完 畢

後，該試題引起社會極大爭議。  

3 .   《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（中四至中六）》（《歷史 課程及評

估指引》）列明多項宗旨，包括讓學生能以公正持平、設身處地的態

度，從不同角度去審視過去與當代事件；了解本身所屬文化的特質和

價值；以及培養國民意識及全球公民意識等。因此，當執行課程及評

估的過程中出現問題時，尤其是涉及教育及考評等機構，教育局有責

任維護教育專業，並基於保障學生及公眾利益而採取相應行動，予以

糾正。  

教育局的跟進工作

4 .  為了維護文憑試的專業性、公平性、公正性及可信性，教育

局會 /已採取以下行動，包括：

(一 ) 派 出 熟 悉 課 程 和 質 素 監 管 的 人 員 到 考 評 局 了 解 文 憑 試

出 題 和 審 批 試 題 的 機 制 ， 及 今 次 準 備 歷 史 科 考 卷 的 過

程中，有否嚴謹跟從機制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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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要 求 考 評 局 取 消 有 關 試 題 ， 並 作 適 當 調 整 ， 維 持 今 次

歷 史 科 考 試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， 確 保 所 有 考 生 都 得 到 公 平

對待。

(三 ) 雖 然 考 評 局 是 被 賦 權 策 劃 及 舉 辦 文 憑 試 ， 但 鑑 於 今 次

事 件 引 起 社 會 非 常 大 的 關 注 ， 教 育 局 會 檢 討 現 行 的 機

制 ， 以 充 分 體 現 教 育 局 在 文 憑 試 的 監 管 角 色 ， 長 遠 確

保考試及試題的質素。

5 .   文憑試是一個國際認可的考試，考評局就不同的科目設有擬

題和審題機制，有關機制的資料載於附件一 。至於何以在重重機制下

本年歷史科仍出現有問題的題目，影響考生及歷史科課程宗旨及目標

的貫徹和體現，值得深究。  

教育局對該試題的看法

6 .  教育局對該試題的看法載述在附件二。

教育局  

2 0 20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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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文憑試的擬題及審題機制  

 文 憑 試 的 擬 題 及 審 題 工 作 由 考 評 局 負 責 。 現 時 ， 文 憑 試 的 24

個甲類科目分別設有「審題委員會」，由試卷主席、擬題員與審題員

組成。除考評局的科目經理，還包括科目／課程專家、經驗豐富的中

學教師及大專院校學者。「審題委員會」的工作是要按照《課程及評

估指引》及《評核大綱》制定試題及評卷參考。公開考試擬題的首要

原則乃符合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及《評核大綱》的要求及有效評核學

生的能力。  

2.  考評局透過不同途徑聘任「審題委員會」成員，包括由學校及

「科目委員會」提名，亦會從資深閱卷員中挑選，遴選時主要考慮其

學 科 知 識 和 素 養 ， 以 及 相 關 教 學 和 評 核 的 經 驗 ； 各 科 的 「 審 題 委 員

會 」 的 提 名 亦 會 經 評 核 發 展 總 經 理 (或 助 理 總 經 理 )及 總 監 – 公 開 考 試

審核，而特殊個案更須經秘書長審批。「審題委員會」成員的聘任亦

會每年作出檢視及有所更替。「審題委員會」的成員不論個人背景與

信 念 ， 均 須 依 從 考 評 局 的 既 定 機 制 ， 專 業 地 按 課 程 及 評 核 的 要 求 擬

題，確保試卷能有效、公平地評核學生。試卷主席負責領導擬定試題

及評卷參考的工作，確保試卷能體現課程的精神及配合《評核大綱》

的要求。所有擬題和審題工作的內容全屬機密資料，參與人士不得向

外界透露。  

3 .   公開考試後，「審題委員會」的試卷主席負責領導評卷工作，

包括與助理試卷主席評閱樣本答卷及分析考生實際表現，以釐定評分

準則及標準；試卷主席亦負責主持閱卷員會議，向閱卷員解釋評核目

的 及 各 題 目 的 要 求 ， 並 解 答 閱 卷 員 的 提 問 ， 盡 力 確 保 評 核 的 尺 度 一

致。閱卷員大多為前線教師。考評局每年公開招聘閱卷員，並設積分

點機制，遴選準則包括申請者的相關教學及評卷經驗、學歷和是否擔

任科主任等，以計算積分點，而取錄分數按每年申請人的數目及資 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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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定。不論是委任試卷主席、「審題委員會」成員或聘任閱卷員，其

政治背景或立場均與是否獲聘無關。  

(資料來源：考評局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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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教育局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（卷一）

考試題目第 2( c )題的看法  

提供的資料容易誤導考生

題 目 引 用 史 料 不 完 整 ， 極 有 可 能 引 導 學 生 作 出 錯 誤 的 演 繹 ， 更

可能對歷史事件建立錯誤的理解。  

2 .  問題的資料 D 對有關的歷史事件的交代忽略了重點。資料 D 內的

引文一及引文二均有關三井洋行的貸款背景和條件，當中牽涉複雜史

實，資料並無全面交代，且其中一項引文並沒有列出全部借款條件。

當時，日本一早覬覦中國的資源礦產，所以利用當時民國政府缺乏資

金的弱點，要求民國政府如要取得貸款，就必須讓日方取得漢冶萍公

司 (附 錄 )的 股 份 ， 如 處 理 不 當 即 可 能 喪 失 經 濟 主 權 。 當 時 舉 國 洞 悉 背

後的形勢而群起反對。現時課程及課本著重的內容均以日本侵華歷史

為主，在課本內涵蓋該些歷史事件只有一言半語，即使有個別教師會

在教學上提及相關歷史事件，一般不會詳細或以「利」「弊」的角度

論述。一般中六的學生學習中國這時期的歷史，深度亦不會達至可以

了解這些事件來龍去脈。因此資料 D 兩份引文容易令學生以為日本貸

款給臨時政府，是一件好事，幫助了新政府，亦即所謂的「利」，並

在答案中利用以佐證日本對中國有「利」，而題目中的資料本身已讓

考生對該事件得出了一個偏頗或甚至錯誤的理解。資料要求對歷史事

件的認識超越學生應有水準，其片面及具引導性的資料會令考生有所

誤解。更重要的是會影響考生（特別是日後不再修讀歷史的考生）對

此段歷史的認識。  

3 .  資料 C 本身也不是一個十分確切的「利」。日本駐清國公使矢野

文雄有撰文提及「將來清國政府會主動不斷向我國送來學生，因此在

不知不覺中我國的勢力會在東亞大陸得到增強」，也有歷史學者認為

「日本政府當時想到的是通過接受清國人留學，培植一個親日的中國

社 會 精英 層而 已」 1 。 作 為公 開試 的資 料 ，若 以此 顯示有 「 利」 ， 資

料 C 並不穩妥。若以此顯示有「弊」，對考生則太艱深。  

1 王柯  (日本東京大學學術博士，神戶大學研究生院教授 )  《亦師亦友亦敵︰民族主

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》第 8 及第 10 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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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題方式未能符合課程及評估指引中的宗旨及目標

4 .  此題目設題方式不符課程理念，未能符合《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

引》中的宗旨及目標。歷史科的課程宗旨，是讓學生從探索過去人類

文明的進程，認識國家和世界的歷史，從而培養認同國家的感情，並

具備人文關懷與世界視野，以及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。考核內容

與中四至中六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內的學習目標有所偏差。高中歷

史 科 課 程 確 認 了 一 些 基 本 的 價 值 觀 及 態 度 （ 例 如 關 懷 人 的 生 命 與 尊

嚴，肯定人類對和平、協作與繁榮的訴求等）是我們的社會以至全世

界所共同接納的。因此，歷史科作為三年制高中課程力求提供讓學生

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的學習經歷，也要求教師在課堂討論中盡量

引入不同的角度，提醒學生檢討及反思自己的觀點，以能對議題作出

客觀持平的判斷。在完成本高中課程後，學生應能建立有責任感的公

民 所 具 備 的 價 值 觀 及 態 度 。 (摘 自 歷 史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(中 四 至 中 六 )  

(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更新）第 1 -  3 頁 )  

5 .  題目以「利」多於「弊」作分析維度不但偏離史實，更有違課程

理念，未能符合課程及評估指引中的宗旨及目標，忽略歷史科培育人

文，道德及歷史價值觀的要旨。日軍侵華暴行不可能與任何在該段時

間的所謂利益作出合理比較，更遑論「利」多於「弊」。考題提問的

方式沒有考慮曾受日本侵略傷害的人士情感上會感到冒犯，缺乏同理

心，等同在受害人士的傷口上撒鹽。  

不宜以開放式題型提問

6 .  題目設定雖然屬開放式題型，但相關歷史事件已有主流史觀，在

中學歷史課程中可爭辯的空間極少。一個「利」多於「弊」的分析是

否有空間成立？這一類沒有另一個分析結果的議題，是否適合 採用開

放 式 題 型 來 提 問 ?  開 放 式 題 型 在 這 些 議 題 上 是 否 會 對 學 生 有 導 向 性 ?

更何況題目的用語亦不適當，整個國家在日本侵華中受的苦難絕不適

合以「弊」這一字概括。  

無法設計評分標準

7 .  在題目上述的缺陷下，論述「弊」多於「利」或「表面的所謂的

『利』其實是『弊』」或「一切所謂的『利』都已被日本的侵華暴行

蓋 過 」 的 分 析 ， 與 「 利 」 多 於 「 弊 」 的 分 析 在 得 分 上 如 何 比 較 ?

「利」、「弊」均衡分析是否應得到高分，反而有「弊」無「利」的

答 案 因 為 太 「 一 面 倒 」 只 能 得 低 分 ?還 是 要 答 「 弊 」 多 於 「 利 」 得 分

應較高 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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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在這題以「利」「弊」分析中日 19 00 - 19 4 5 期間發生的歷史已明

顯不合適的情況下，加上資料 C 和 D 有很大機會誤導考生，已經沒有

可能為該題設計一個有意義的評分方法。如勉強評分，會對歷史教育

發出一個錯誤的訊息，令學生以為歷史教育的精髓只在於強辯。事實

上 ， 1 90 0 -1 945 期 間 日 本 對 中 國 帶 來 的 傷 害 ， 是 是 非 分 明 的 事 ， 難 以

不帶價值觀抽離評論，以所謂「利」「弊」例子多寡平衡與否作分析

的依據。如不能定出評分客觀的標準，則不能公平穩妥地批改。  

9 .  此外，就資料 D 極有可能造成的誤導，如果評分以考生以資料 D

為「利」的例子則當錯誤的話，對考生會不公平，因為以考生所學不

能合理地期望考生能從資料 D 中總結出「弊」。但如果給分，則變成

以 一 個 對 歷 史 事 件 錯 誤 的 理 解 佐 證 論 據 而 能 得 分 ， 有 違 歷 史 教 育 宗

旨，把歷史題變成閱讀理解題，會產生很壞的倒流效應，嚴重損害學

生的學習利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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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
據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中國經濟史專家全漢昇研究（《漢冶萍公司史

略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 1972年， 154-156頁），日本對漢冶萍

公司早已有覬覦之心，於是透過向臨時政府借款，提出漢冶萍公司由中、

日兩國合辦，以乘機控制該公司。漢冶萍公司擁有鐵礦、煤礦，主要生產

鋼鐵，為當時重要的國防企業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臨時政府向日本提出

借款的事宜，由漢冶萍公司的總理盛宣懷負責商談。方法是日方入股漢冶

萍公司，再由漢冶萍公司向政府放款。這個兩國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計劃，

為全國普遍所反對，認為公司最終會被日本所吞併，以至喪權辱國。該次

借款涉及三份合同。由於全國強烈反對，有關中日兩國合辦漢冶萍公司的

第一、二份合同取消了，只簽了資料 D 引文二屬第三份的合同。該合同一

共有五項條款，但資料只引述第二及第三款的部分文句。  


